
資 料 文 件  

立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淨 化 海 港 計 劃 第 二 期  

回 應 相 關 問 題 的 資 料 文 件

目 的  

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就 淨 化

海 港 計 劃 ( 計 劃 ) 第 二 期 要 求 提 供 補 充 資 料 。 本 文 件 對 下 列 問 題 提 供 資

料 ：  

(a )  有 關 計 劃 第 二 期 乙 的 土 地 問 題 ；  

(b )  在 二 零 一 零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度 檢 討 計 劃 第 二 期 乙 實 施 時 間 表 的

理 據 ； 以 及   

( c )  當 局 展 開 計 劃 第 二 期 乙 時 採 用 加 氯 ／ 除 氯 程 序 的 需 要 。  

有 關 計 劃 第 二 期 乙 的 土 地 問 題  

2 .  昂 船 洲 污 水 處 理 廠 的 總 面 積 為 10.6 公 頃 ， 當 中 可 供 擴 充 及 提 升

處 理 設 施 ( 包 括 計 劃 第 二 期 甲 會 興 建 的 設 施 ) 的 土 地 只 有 約 2.3 公 頃 ，

並 且 散 布 在 上 址 數 處 地 點 。 二 零 零 零 年 ， 國 際 專 家 小 組 建 議 進 行 的 研

究 和 測 試 的 結 果 顯 示 ， 上 址 可 用 的 土 地 有 限 ， 即 使 佔 地 較 少 的 緊 密 處

理 設 備 亦 無 法 容 納 。 研 究 提 出 另 一 可 行 的 方 案 ， 就 是 利 用 毗 鄰 一 幅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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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 為 “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＂ 並 註 明 “ 與 貨 櫃 有 關 用 途 ＂ 的 土 地 ( 附 件 甲 ) 。

因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這 處 地 底 興 建 計 劃 第 二 期 乙 的 生 物 處 理 廠 房 ， 以 騰

出 地 面 興 建 “ 與 貨 櫃 有 關 ＂ 的 設 施 ， 充 分 利 用 珍 貴 的 土 地 。  

3 .  雖 然 當 局 已 指 定 在 昂 船 洲 興 建 計 劃 第 二 期 乙 的 生 物 處 理 廠 房 ， 但

要 實 現 這 項 雙 重 發 展 用 途 的 目 標 ， 仍 須 解 決 複 雜 規 劃 、 銜 接 及 發 展 方

面 的 問 題 。 我 們 也 許 需 要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提 出 規 劃 申 請 ， 要 求 根 據

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第 12A 條 修 訂 圖 則 ， 使 該 幅 土 地 可 永 久 用 作 上 述 雙

重 發 展 的 用 途 。 為 此 ， 我 們 需 要 定 出 這 項 未 來 雙 重 發 展 用 途 的 主 要 基

本 細 節 ， 政 府 內 部 目 前 尚 在 討 論 有 關 的 複 雜 程 序 。 我 們 期 望 能 及 時 解

決 所 有 問 題 ， 以 便 如 期 在 二 零 一 零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度 檢 討 計 劃 第 二 期 乙

的 實 施 時 間 表 (見 下 文 )。  

在 二 零 一 零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度 檢 討 計 劃 第 二 期 乙 實 施 時 間 表 的 理 據  

4 .  基 於 國 際 專 家 小 組 建 議 進 行 的 環 境 及 工 程 可 行 性 研 究 ( 可 行 性 研

究 ) 的 結 果 ， 政 府 已 確 認 隨 着 日 後 污 水 量 和 污 染 物 的 不 斷 增 加 ， 最 終

有 需 要 實 施 計 劃 第 二 期 乙 。 根 據 可 行 性 研 究 的 結 論 ， 長 遠 而 言 ， 為 保

護 海 港 的 水 質 ， 整 個 計 劃 所 收 集 的 污 水 都 必 須 進 行 化 學 加 強 一 級 處 理

及 生 物 處 理 。 鑑 於 政 府 打 算 落 實 有 關 建 議 ， 我 們 在 考 慮 下 列 情 況 後 ，

認 為 有 需 要 分 階 段 實 施 計 劃 第 二 期 ， 即 首 階 段 於 二 零 一 四 年 完 成 計 劃

第 二 期 甲 ， 以 及 在 二 零 一 零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度 檢 討 計 劃 第 二 期 乙 的 實 施

時 間 表 ：  

 不 明 確 的 海 港 兩 岸 未 來 人 口 增 長 率 及 相 應 增 加 的 污 水 量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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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興 建 這 様 規 模 的 生 物 處 理 廠 房 需 要 巨 額 的 資 本 投 資 和 額 外 撥

地 。 此 外 ， 計 劃 第 二 期 乙 的 營 運 成 本 估 計 每 年 約 7 億 元 ， 須

由 污 水 處 理 服 務 使 用 者 承 擔 ； 以 及  

 為 整 個 計 劃 的 集 水 區 提 供 化 學 強 化 一 級 處 理 及 消 毒 ， 已 可 達

到 大 部 分 的 水 質 指 標 。  

5 .  如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發 出 的 文 件 第 CB(1 )  222 / 05 -06 (01 ) 號 所 建

議 ， 政 府 會 定 期 檢 討 這 些 規 劃 參 數 和 監 察 水 質 去 評 定 水 質 的 趨 勢 。 迄

今 結 果 顯 示 ， 現 時 的 實 際 人 口 和 污 水 量 增 幅 均 相 當 溫 和 ， 並 無 迹 象 顯

示 會 大 幅 颷 升 ， 導 致 水 質 突 然 惡 化 。 根 據 計 劃 第 二 期 甲 的 環 境 影 響 評

估 ( 環 評 ) 研 究 所 收 集 的 最 新 資 料 ， 目 前 估 計 “ 最 終 ＂ 發 展 方 案 的 污 水

量 為 每 天 245 萬 立 方 米 ， 較 可 行 性 研 究 的 估 計 少 約 13%。  

6 .  昂 船 洲 污 水 處 理 廠 自 一 九 九 七 年 啟 用 以 來 ， 使 用 化 學 強 化 一 級 處

理 的 成 效 可 靠 ， 可 清 除 污 水 中 80%的 懸 浮 固 體 和 70%的 有 機 物 (就 五 天

生 化 需 氧 量 而 言 ) ， 成 效 相 等 於 生 物 處 理 程 序 的 80 % 。 計 劃 第 二 期 甲

會 採 用 同 一 處 理 程 序 ， 當 二 零 一 四 年 完 成 時 ， 可 處 理 現 時 從 港 島 北 岸

和 西 岸 排 進 海 港 的 未 經 處 理 的 污 水 。 我 們 相 信 屆 時 海 港 的 水 質 會 有 進

一 步 的 改 善 。  

7 .  由 於 昂 船 洲 污 水 處 理 廠 的 成 效 良 好 ， 加 上 人 口 增 長 率 較 預 期 為

低 ， 目 前 預 計 在 二 零 一 五 年 之 前 可 能 無 需 要 再 提 升 處 理 水 平 。 政 府 儘

管 是 打 算 建 設 第 二 期 乙 設 施 ， 作 為 整 個 計 劃 的 最 後 一 環 ， 但 考 慮 到 有

關 人 口 增 長 、 污 水 量 和 水 質 變 化 的 現 有 資 料 和 需 就 第 二 期 乙 的 規 劃 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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數 收 集 更 多 實 地 數 據 ， 以 及 第 二 期 乙 工 程 施 工 前 的 工 序 和 實 際 施 工 所

需 的 時 間 ， 當 局 應 在 二 零 一 零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度 進 行 檢 討 。 此 舉 既 可 利

用 所 收 集 的 額 外 數 據 ， 又 可 在 有 需 要 興 建 第 二 期 乙 設 施 時 ， 有 足 夠 的

籌 建 時 間 。  

8 .  為 確 保 市 民 知 悉 有 關 的 規 劃 過 程 ， 我 們 已 承 諾 定 期 向 環 境 諮 詢 委

員 會 ( 環 諮 會 ) 匯 報 主 要 參 數 的 水 平 和 趨 勢 ， 以 便 就 是 否 需 要 更 改 檢 討

日 期 一 事 徵 詢 該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。  

政 府 展 開 計 劃 第 二 期 乙 時 採 用 加 氯 ╱ 除 氯 程 序 的 需 要  

9.  計 劃 第 一 期 完 竣 後 ， 維 港 的 水 質 整 體 上 已 得 到 改 善 ， 其 中 以 維 港 東

部 的 改 善 尤 為 顯 著 。 不 過 ， 維 港 西 部 的 水 質 出 現 惡 化 ， 原 因 是 計 劃 第 一

期 沒 有 提 供 消 毒 設 施 。 大 量 未 經 消 毒 的 污 水 集 中 在 單 一 的 排 污 渠 口 排

放 ， 因 而 影 響 渠 口 四 周 圍 及 更 遠 海 域 的 水 質 。 從 這 個 途 徑 排 放 未 經 消 毒

污 水 ， 加 上 附 近 區 域 排 放 未 經 處 理 的 污 水 ， 導 致 計 劃 第 一 期 在 二 零 零 一

年 十 二 月 全 面 啟 用 後 ， 當 局 須 關 閉 荃 灣 區 另 外 的 四 個 泳 灘 。  

10.  現 時 當 局 就 計 劃 第 二 期 提 供 消 毒 設 施 進 行 的 環 評 研 究 ， 其 中 的 水 質

模 擬 結 果 顯 示 ， 由 於 預 計 海 港 的 污 水 量 會 增 加 ， 加 上 計 劃 第 二 期 甲 啟 用

後 若 不 提 供 消 毒 設 施 ， 維 港 西 部 和 荃 灣 泳 灘 的 細 菌 含 量 會 進 一 步 上 升 。

這 一 點 清 楚 證 明 有 需 要 提 供 消 毒 設 施 。  

11.  關 於 計 劃 第 二 期 的 第 二 階 段 工 程 ， 前 期 消 毒 設 施 的 環 評 水 質 模 擬 結

果 顯 示 ， 計 劃 第 二 期 乙 落 實 後 ， 如 不 提 供 消 毒 設 施 ， 大 多 數 泳 灘 仍 可 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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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相 關 的 水 質 指 標 。 不 過 ，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， 部 分 可 影 響 受 納 水 體 大 腸 桿

菌 密 度 的 因 素 ( 如 鹽 度 、 紫 外 光 和 風 ) 由 於 變 化 不 定 ， 模 擬 系 統 不 能 完 全

預 測 這 些 高 變 量 。 因 此 ， 為 確 保 經 常 可 達 到 水 質 指 標 ， 有 必 要 籌 劃 消 毒

設 施 。 事 實 上 ， 立 法 會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就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四 十 二 號 報 告 書

( 二 零 零 四 年 ) 提 交 的 報 告 書 曾 要 求 當 局 “ 就 計 劃 其 後 階 段 進 行 規 劃 時 ，

應 顧 及 昂 船 洲 污 水 處 理 廠 排 放 污 水 的 高 細 菌 含 量 ， 並 同 時 評 估 長 遠 提 供

永 久 消 毒 設 施 的 各 項 方 案 ＂ 。  

12 .  為 跟 進 帳 目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書 ， 渠 務 署 委 託 顧 問 研 究 為 計 劃 提 供 消

毒 設 施 的 不 同 方 案 及 進 行 環 評 。 顧 問 曾 考 慮 不 同 的 消 毒 技 術 ， 但 發 現

只 有 採 用 “ 氯 及 其 後 除 氯 ＂ 的 方 法 ， 才 可 在 合 理 及 短 時 間 內 ( 兩 至 三

年 ) 迅 速 裝 妥 設 施 ， 以 便 盡 早 改 善 水 質 和 重 開 荃 灣 泳 灘 。 雖 然 就 這 種

技 術 進 行 的 環 評 尚 未 完 成 ， 但 所 有 迹 象 均 顯 示 其 對 水 質 的 影 響 可 予 接

受 。  

13 .  雖 然 各 項 研 究 結 果 至 今 都 看 好 ， 但 會 否 採 用 加 氯 ／ 除 氯 這 消 毒 技

術 ， 最 終 將 取 決 於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例 》 ( 環 評 條 例 ) 規 定 程 序 下 的 結

果 。 本 年 稍 後 我 們 會 根 據 環 評 條 例 把 前 期 消 毒 設 施 環 評 研 究 的 最 終 報

告 提 交 當 局 審 批 。 公 眾 諮 詢 是 環 評 條 例 規 定 的 程 序 之 一 ， 我 們 會 諮 詢

環 諮 會 關 乎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建 議 的 消 毒 技 術 ， 然 後 交 由 當 局 作 出 審 批 的

最 後 決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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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論  

14 .  當 局 有 信 心 克 服 計 劃 第 二 期 乙 的 共 用 土 地 問 題 ， 但 不 少 銜 接

問 題 仍 需 時 解 決 。 當 局 致 力 在 昂 船 洲 污 水 處 理 廠 毗 鄰 的 共 用 土 地 興 建

生 物 處 理 設 施 。 至 於 展 開 計 劃 第 二 期 乙 的 確 實 時 間 會 視 乎 規 劃 參 數 的

變 化 ， 我 們 正 密 切 監 察 這 方 面 的 情 況 。 計 劃 第 二 期 分 階 段 實 施 ， 可 進

一 步 改 善 維 多 利 亞 港 的 水 質 ， 以 及 早 日 重 開 因 淨 化 海 港 計 劃 而 關 閉 的

荃 灣 泳 灘 ， 並 可 根 據 獲 公 眾 支 持 的 污 染 者 自 付 原 則 ， 取 得 最 大 的 成 本

效 益 。  

    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二 零 零 七 年 三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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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甲 

 

OU 

北

昂船洲 

淨化海港計劃 
第二期乙擬建生

物處理廠的用地 

政府船塢 

昂船洲污水處理廠

註解 
OU    其他指定用途 
G/IC 政府、機構或社區 
此圖乃取材自昂船洲分區計劃大綱

圖編號 S/SC/8 

軍事用途 

昂船洲

荔枝角

美孚新邨

西九龍公路 

此乃於昂船洲分區計劃

大綱核准圖編號 S/SC/8
規劃作「其他指定用途」

註明「與貨櫃有關的用

途」 

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乙 – 建造生物處理廠的用地 


